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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事人双方 
 

本案投诉人是 3DHISTECH KFT.（斯瑞缔公司），其位于匈牙利。投诉人的授权代理人是北京市铸成律师事

务所，其位于中国。 
 
本案被投诉人是山东斯瑞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3DHISTECH Shandong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其

位于中国，自行答辩。 
 

 
2. 争议域名及注册机构 

 
本案所争议的域名是<3dhistech.com.cn>（下称“争议域名”）。上述争议域名的注册服务机构是北京新网数

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域名注册服务机构”）。 
 
 

3. 案件程序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下称“中心”）于 2024 年 9 月 29 日收到投诉书。2024 年 9
月 30 日，中心向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发出电子邮件，请其对争议域名所涉及的有关注册事项予以确认。同日，

域名注册服务机构通过电子邮件发出确认答复。域名注册服务机构确认被投诉人是争议域名的注册人，并提供

其详细联系办法。 
 
中心确认，投诉书符合《国家顶级域名争议解决办法》（下称《解决办法》）、《国家顶级域名争议解决程序

规则》（下称《程序规则》）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关于国家顶级域名争议解决办法和国家顶级域

名争议解决程序规则补充规则》（下称《WIPO 补充规则》）规定的形式要求。 

 
根据《程序规则》第五条和第六条，及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以及《WIPO 补充规则》第四条第（四）款，中

心于 2024 年 10 月 8 日正式向被投诉人发出投诉书通知，行政程序于 2024 年 10 月 8 日开始。根据《程序规

则》第十七条和第四十九条，提交答辩书的截止日期是 2024 年 10 月 28 日。中心于 2024 年 10 月 27 日收到

被投诉人提交的答辩书。2024 年 10 月 28 日，投诉人自行向中心提交了补充材料。 
 
2024 年 10 月 30 日，中心指定 Matthew Kennedy 为独任专家审理本案。专家组认为其已适当成立。专家组按

中心为确保《程序规则》第二十九条得到遵守所规定的要求，提交了《接受书和公正独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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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事实 
 
投诉人总部位于匈牙利，成立于 1991 年，自 1996 年起投身数字病理行业，致力于为临床病理学家、研究人

员和大学提供数字病理学解决方案以促进快速准确的诊断，支持医学发现并促进教育。投诉人制造并出售数字

病理学设备、目前已售出 2000 多套系统。自 2009 年起，投诉人经过经销商在中国宣传并销售投诉人的产

品，参加学术会议及行业展会、参与专业项目的招投标。投诉人拥有第 1777121 号国际商标 3DHISTECH 及

图形（注册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投诉人亦在中国香港注册了第 306540093 号 3DHISTECH 及图形商标

（实际注册日期为 2024 年 9 月 6 日）。上述商标注册目前在有效期内。投诉人在 2001 年 10 月 11 日注册了

<3dhistech.com>域名，该域名指向投诉人的官方网站。 
 
被投诉人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在中国山东省济南市成立，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市场推广、售后服务

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被投诉人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及 2022 年 7 月 21 日获批医疗器械注册证和医疗

器械生产许可证，数字切片扫描系统产品正式上市。被投诉人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成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并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完成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被投诉人的主要业务范围是提

供数字化诊断完整解决方案及技术支持，并专注于病理科全数字化工作流程在中国的发展和普及。 
 
投诉人目前持有被投诉人 51%的股权。被投诉人的其他股东济南丹吉尔电子有限公司（下称“济南丹吉

尔”）及樊育军系投诉人的前代理商及济南丹吉尔和被投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济南丹吉尔已在中国第 10 类商

品上注册了第 8121614 号 3DHISTECH 及图形商标（注册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该商标目前在撤销/无效宣

告申请审查中，但仍然有效。该商标的文字和图形部分与投诉人的上述商标的文字和图形部分基本一样。 
 
争议域名注册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争议域名指向被投诉人的网站。该网站突出展示了 3DHISTECH 及图形

商标的图形和文字元素，以及“斯瑞缔”字样，并宣传和销售数字切片扫描系统等产品。该网站的配色及版面

设计与投诉人官方网站的配色及版面设计基本一样，此外，该网站还使用了投诉人官方网站上的图片。在“关

于我们”的部分，网站显示以下信息： 
 
“2018 年 11 月 7 日，山东斯瑞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山东济南正式成立。基于匈牙利 3DHISTECH 公司与

济南丹吉尔电子有限公司的合作意愿，结合‘立足智慧病理、推动数字中国’的发展理念，我们将匈牙利

3DHISTECH 的全线数字化病理产品引进中国，并结合中国医疗市场特点，优化渠道资源，重建服务模式，完

成供应链本土化。我们将提供数字化诊断完整解决方案及技术支持，并专注于全数字化工作流程在中国的发展

和普及，主要包括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市场推广、技术服务、售后，部分国家出口等业务。” 
 
 
5. 当事人双方主张 
 
A. 投诉人 
 
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在先商号 3DHISTECH、在先域名<3dhistech.com>及在先使用并已经注册

的 3DHISTECH 商标相同。 
 
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或者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益。投诉人于 2018 年参与出资，并设立被投诉人。跟据投

诉人和济南丹吉尔的分销协议，所有与 3DHISTECH 相关的知识产权均有投诉人持续独立享有，且双方经销关

系现已终止。投诉人是 3DHISTECH 系列标识唯一的合法权利人。投诉人确认从未授权、许可或允许被投诉人

使用投诉人享有在先权益的 3DHISTECH 标识注册域名。 
 
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或者使用具有恶意。3DHISTECH 作为投诉人的商标、商号、域名主体部分，在包

括中国的世界范围内享有极高知名度及影响力。3DHISTECH 与投诉人已形成稳定的一一对应关系。投诉人系

被投诉人的股东，被投诉人明确知晓投诉人对 3DHISTECH 的在先权益。在此情形下，被投诉人仍然在没有任

何授权、许可的情况下，擅自注册、使用与投诉人权益完全相同的域名，该行为难谓善意。争议域名被实际投

入使用，用于宣传和销售与投诉人产品相同或类似的数字切片扫描系统等产品，直接抢占了投诉人的交易机

会。被投诉人的行为客观上阻止了投诉人将自己的商标用于域名注册，并破坏了投诉人的正常业务活动。被投

诉人为获取商业利益，故意通过制造与投诉人在先权益混淆的可能性来吸引互联网用户访问其网站，并使人对

被投诉人网站上的产品或服务的来源、赞助、附属关系或认可产生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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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被投诉人 
 
争议域名经过合法注册，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被投诉人拥有对争议域名的合法使用权。 
 
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或者其主要部分享有合法权益。济南丹吉尔是 3DHISTECH 商标的持有人，作为被投诉人

的股东之一，许可被投诉人使用 3DHISTECH 这一商标。被投诉人注册于 2018 年，是由济南丹吉尔（持股

80%）和樊育军（持股 20%）共同成立。投诉人于 2020 年 9 月 4 日通过股东会决议注资被投诉人，占股

51%。投诉人注资被投诉人以后，投诉人和被投诉人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通过股东会决议通过了新的公司章

程，公司章程中明确被投诉人的公司名称为 3DHISTECH Shandong Co., Ltd。因此，投诉人许可被投诉人对

3DHISTECH 这一名称享有使用权。济南丹吉尔是在先域名<3dhistech.cn>合法持有人，注册时间是 2014 年

10 月 21 日。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来源于其股东已注册的<3dhistech.cn>域名。因此，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

享有在先权利。被投诉人作为投诉人在中国投资的企业，负责该品牌在中国的品牌推广、售前咨询、产品销售

和技术服务。被投诉人在此过程中，合法并合理使用了 3DHISTECH 这一品牌名称，并在中国市场上取得了显

著成绩。因此，被投诉人对 3DHISTECH 这一名称享有在先使用权。 
 
投诉人关于恶意注册或者使用的主张不成立。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基于与投诉人的紧密

合作关系和在中国市场推广该品牌产品的需要。虽然投诉人主张其拥有域名<3dhistech.com>的在先使用权，

但这并不构成对被投诉人注册和使用争议域名的阻碍。被投诉人在中国市场上使用 3DHISTECH 品牌名称及注

册相关域名，均是基于与投诉人的合作关系，且未侵犯投诉人的任何合法权益。 
 
 
6. 分析与认定 
 
6.1 程序性问题 
 
A. 补充材料 
 
收到答辩书以后，投诉人于 2024 年 10 月 28 日向中心自行提交了一份补充材料。被投诉人未对该补充材料发

表评论。 
 

根据《程序规则》第三十二条相关规定，“对于当事人在投诉书与答辩书之外自行提交的材料，除非当事人双

方另有约定或专家组另有决定，专家组原则上不再接受”。专家组审阅投诉人自行提交的补充材料后认为，补

充材料中的许多内容与现有的案卷材料中已有的论点重复，且补充材料中的一些内容和证据投诉人原本可以在

提交投诉书时提供。因此，根据相关规定，专家组决定不接受该补充材料。此外，鉴于裁决 6.2 部分中阐述的

理由，即便专家组接受该补充材料亦不会对本案的裁决结果产生任何影响。 

 
B. 裁决的公布 
 
被投诉人在其 2024 年 10 月 21 日向中心发送的电子邮件中，请求不公开裁决，但被投诉人未提交任何的理由

和/或证据支持其请求。《程序规则》第四十四条规定：“除非专家组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争议的具体情况另

有决定，域名争议解决机构应当将裁决书的全部内容在上述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的期限内在网站上予以公布。”

专家组在考虑当事人的请求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后，认为本案不存在不能公布裁决的特殊情形。因此，专家组认

定本案的裁决应当根据《程序规则》第四十四条规定，在域名争议解决机构的网站上予以公布。 
 

 
6.2 实质性问题 
 
投诉人成立于 1991 年，拥有 3DHISTECH 及图形注册商标。投诉人在 2001 年 10 月 11 日注册了

<3dhistech.com>域名，该域名指向投诉人的官方网站。 
 
被投诉人成立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由济南丹吉尔（持股 80%）和樊育军（持股 20%）共同出资成立。投诉

人于 2020 年 9 月 4 日通过股东会决议注资被投诉人。被投诉人的股东目前分别是投诉人、济南丹吉尔和樊育

军。三方的出资额分别是 51%、32.67%、16.33%。因此，投诉人目前仍然是被投诉人的控股股东，而被投诉

人的另一大股东济南丹吉尔是投诉人的前经销商。济南丹吉尔拥有 3DHISTECH 的中国注册商标，注册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该商标目前在撤销/无效宣告申请审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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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人和被投诉人于 2021 年 4 月通过股东会决议通过了新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中规定被投诉人的公司名称

为山东斯瑞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3DHISTECH Shandong Co., Ltd.）。 
 
被投诉人的大股东济南丹吉尔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注册域名<3dhistech.cn>。被投诉人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

注册争议域名。 
 
投诉人主张，根据其和济南丹吉尔的分销协议，所有与 3DHISTECH 相关的知识产权均由投诉人持续独立享

有，且双方经销关系现已终止。此外，投诉人从未授权、许可或允许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 
 
基于本案案情，专家组认为，当事人双方之间的纠纷涉及公司内部章程和管理、商标的有效性、商标侵权等。

因此，当事人双方之间的纠纷已经超出《解决办法》的适用范围，应由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处理。 
 
 
7. 裁决 
 
鉴于上述所有理由，投诉被予以驳回。 
 
 
 
 
/Matthew Kennedy/ 
Matthew Kennedy 
独任专家 
日期：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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